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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蹊跷，保险公司报案

2021年11月9日，平安保险宁波分公司向公安机关

报案，怀疑车主汪某某涉嫌骗保。

汪某某家住宁波市奉化区，在台风“灿都”即将到来之

前，他驾驶一辆现代轿车至海曙区洞桥镇，并将车停放至

洞桥明苑小区最低洼的停车处，之后就弃车离开。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经常受台

风的侵扰，而洞桥明苑小区更是深受台风之害，由于建造

时间较早，且正好处于河道旁地势低洼处，一遇强台风外

围河道水就容易倒灌至小区内，小区居民苦不堪言。

对于刚刚经历过台风“烟花”肆虐的宁波人，尤其是洞

桥明苑小区居民来说，听说台风“灿都”要来，都早早将自

己的车辆停放至高处，甚至出现了高架路两边停满了车辆

的壮观场面。然而，汪某某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得不令人

怀疑他的动机。

拒不认罪，聊天记录锁定证据链

在审查逮捕阶段，汪某某对自己故意制造水淹车事故

的行为拒不认罪。

带着疑问，承办检察官走访了维修车辆的4S店，果然

发现了蛛丝马迹。维修人员介绍，当时这辆车并不一定需

要报废，还是可以修理的，但汪某某坚持不维修，要求报

废，双方僵持之下拖了1个月，后导致车辆无法维修。

检察官经调阅汪某某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发现，汪某

某早在同年七八月份就想出售自己的这辆车，并多次咨询

二手车商行，估值大约为2.5万元。但是如果车辆经损毁

报废，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却能达到5万元。

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官还发现，9月13日台风登陆

当晚，有好心人曾通过驾驶室内留着的手机号码联系汪某

某，通知他赶紧去挪车，否则车就要被水淹了。但汪某某

却声称无法到达现场，同时还拒绝了好心人帮他拖车的建

议。另外，通过手机的定位显示，汪某某其实当时就在现

场观察水情，直至确认车辆被淹后才离开现场。

综上，海曙区检察院审查认为，汪某某的行为已涉嫌

保险诈骗罪，遂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谎言拆穿，认罪认罚获轻判

汪某某被逮捕后，见自己的谎言被拆穿，明显慌乱了，

主动承认为了骗保，故意趁着台风来临前将车停至洞桥明

苑小区制造水淹事故的事实。

经检察官释法说理，汪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退

赔保险公司全部损失，以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

检察官考虑到汪某某的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

严重，且自愿退赔，为了充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少

捕慎诉慎押的角度出发，对汪某某进行了羁押必要性审

查，决定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4月27日，汪某某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对签署的具结

书内容无异议。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作出了如上判决。

借此，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汪某某的投机取巧行为不仅使自己遭受了财产损失，还

面临牢狱之灾，实在得不偿失。夏季即将来临，宁波又将

迎来密集的台风天气，希望汪某某的前车之鉴能给大家

警醒。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桐检

最近，家住杭州桐庐的周女士，终于卸下压在心上的

千斤重担。她怎么也想不到，丈夫不仅背着她在外面借

款，还假冒她签名，害她一起背上了几百万元的债务。

2020年的一天，周女士意外地收到了法院的执行通

知书。通知书上说她丈夫金某借款几百万元，因未能及时

归还，出借人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两夫妻财产。

周女士懵了，结婚十多年来，丈夫一直在外面跑工程，

她留在家乡工作、带孩子，虽然是夫妻，但因为分隔两地，

两人鲜少见面，平时也比较少交流，经济都是独立的，自己

怎么就成了共同借款人了呢？

周女士立即向法院了解情况，这才得知，多年前金某

因为承包一工程的需要，向朋友徐某借了390余万元并出

具了借条。本来，金某以为工程顺利结束就能把钱还上，

哪想到中途出了问题，借徐某的钱一直没能还上。后来，

徐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金某被诉至法庭。

对这起民间借贷纠纷，先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

解。调解过程中，金某为了争取调解成功，向调解员递交

了妻子周女士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中明确，周女士委

托丈夫金某为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诉讼代理人，落款处

是周女士的签名。

最终，徐某和金某的纠纷调解成功，金某又以妻子周

女士的《授权委托书》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有效。法

院出具了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的民事裁定书，要求金某和周

女士在规定时间内向徐某归还欠款。

自己并不知情，也没有签字，却莫名背上了几百万元

的债务，周女士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但未被采纳。之后，

她又向法院申请再审，但因此案属于适用特别程序等非讼

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所以她的申请也

被驳回。

无奈之下，周女士来到桐庐县矛调中心求助，后向桐

庐县检察院提出了民事检察审判活动监督申请。

桐庐县检察院受理后，调取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此案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

周女士说自己对这笔借款完全不知情，也没有签过

《授权委托书》。那么，《授权委托书》落款处的签名是怎么

来的？难道周女士的签名是冒签的？

周女士随即提出了委托笔迹鉴定的申请。经鉴定证

实，《授权委托书》落款处委托人的签名字迹并非周女士本

人所写，金某也承认是他假冒妻子签名。至此，周女士心

中的谜团终于解开。

近日，桐庐县检察院就该民事申请监督案件组织召开

公开听证。听证会上，检察官详细介绍了案件基本情况和

检察机关查实的事实，并针对相关事实、证据问题分别询

问了双方当事人，听取了周女士、出借人徐某的意见，听证

员通过现场提问和相关讨论提出意见。最终，周女士与出

借人徐某达成和解协议，周女士对案件借款不承担还款

责任。

验车现场

车辆就在这里被淹水

台风将至，别人都把车往高处停
他为何执意把车停在了小区最低洼处

丈夫欠下几百万元外债，调解现场拿出一份委托书
妻子懵了，“我没借过款，也没签过字”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陈璐萍 王圣达

明知台风天把车停在小区低洼处容易被水淹，却还要停过去，甚至经人提醒后依然拒绝挪车……随着调

查的层层深入，车主汪某某故意制造水淹车事故骗取保险金的“生财之道”暴露在检察官面前。

4月27日，由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汪某某保险诈骗案一审宣判，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处汪某

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

检察官说法：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行为，如大额借款，则应有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夫妻具有各自独立的诉

讼地位，一方在无真实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另一方进行诉讼活动。

此案中，丈夫代替其妻行使诉讼权利，违反了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五条中关于“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的规

定。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民法典也作出了规定。夫妻双方共同

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

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的除外。

检察官提醒，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

盖章的真实有效的授权委托书，严禁弄虚作假，假冒他人签名向法院提

交授权委托书会受到相应处理。


